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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最新：　　收录截至200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工作规
范性文件的正式文本。
　　权威、深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解释起草人，剖析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出台过程
、基本内容、焦点问题⋯⋯来龙去脉，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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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专利　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12月27日修正）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年6月7日  法释〔2001〕2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年6月22日  法释〔2001〕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3．请示、答
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负责人对社会关注专利法司法解释有关条款理解问题的答复
（2005年5月29日）　4．案例　　名山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诉威格尔国际合作发展公司等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纠纷案二、商标　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1O月27日修正）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2001年1月2日  法释〔200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2002年1月9日  法释〔200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2年1月9日  法释
〔2002〕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
年10月12日  法释〔2002〕3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2月18日  法释〔2008〕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
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4月23日　法释〔2009〕3号）　　
　⋯⋯三、著作权、网络域名和植物新品种四、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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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条 [合作发明专利权归属]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
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权人。
第九条 [同一发明创造只授一项专利]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
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
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第十条 [申请权、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排他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叔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
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
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
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十二条 [许可合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
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
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第十三条 [发明实施费用支付]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
适当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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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编辑推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解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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